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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函

受文者：文化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0月26日
發文字號：台財產署管字第10900341491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附件1)

主旨：本署修正「承租人出資修復國有非公用文化資產依『出資

修復公有文化資產租金減免辦法』規定申請租金減免作業

流程」（如附件），請貴部惠予轉知各主管機關（國有非

公用文化資產指定或登錄之機關），並請其協助本署各分

支機構辦理國有非公用文化資產之承租人申請租金減免事

宜，請查照。 
說明：依本署109年9月24日台財產署管字第10940008800號函檢

送109年8月31日研商「國有非公用文化資產標租作業要

點」草案會議紀錄伍、會議結論二及貴部文化資產局109
年10月19日文資蹟字第1093011807號函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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